霍邱县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甲方（出租方）：霍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乙方（承租方）： 

承租方家庭成员姓名：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霍邱县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明确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双方合法权益，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合同： 

第一条 甲方同意将                            的住房，作为公共租赁住房配租给乙方使用，建筑面积           平方米。 

第二条 该房屋仅限乙方居住或相互间具有法定赡养、抚养、或者扶养关系的家庭成员共同居住，乙方无权擅自处分该房屋。 

第三条 房屋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第四条 根据《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管理办法》，乙方申请公租房经审核评定执行第      类租金标准。房屋租金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      元，租金为     元/月。每12个月支付一次，乙方应于每12个月结束前10天向甲方委托的县房管中心交纳下12个月租金。

第五条 乙方凭此合同与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租赁期间，水、电、煤气和有线（数字）电视费用、物业管理费等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签订本合同时，乙方须向县房管中心缴纳押金 500    元。

第七条 乙方拖欠租金的，县房管中心可以从其缴纳的押金中直接扣除，在扣完押金后仍拖欠租金的，甲方将按规定解除与乙方签订的租赁协议并要求乙方在10天内搬出所承租的房屋。 

第八条 乙方应当爱护并合理使用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不得擅自改变居住用途，不得转租、转借，不得擅自装修，不得擅自拆改和扩建。因乙方使用不当或人为损坏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应原样修复或赔偿损失。乙方应根据房屋的用途，正确使用房屋及附属设施，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私自拉接电线或使用不合格的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或超负荷用电；

二、在房间内或公共走道等非厨房部位生火煮食；

三、在房间内及公共部位堆放易燃易爆或有毒等危险物品；

四、在楼梯公共部位堆放物品；

五、在公共部位范围内乱搭乱盖建（构）筑物；

六、在小区绿地内种植蔬菜、苗木、养殖家禽宠物等。

第九条 县房管中心以保障乙方的正常使用为原则，对房屋实施维修养护，乙方应对房屋维修养护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租赁期间，因房屋及其附属设施设备出现损坏而影响正常使用时，乙方应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坏扩大，并立即通知县房管中心维修。县房管中心接到通知后应及时上门查看并落实维修。在房屋自用部位和自用设施设备中，乙方负责下列项目的维修：

一、房屋门窗的玻璃、门框扇、窗框扇等易损易碎物件；

二、 室内的水管、水龙头、瓷盆、座便器、给、排水设施等；

三、室内的电线、插座、开关、灯具等供电照明设施；

四、因乙方使用不当等原因而损坏的房屋构件及配套设施等。

第十条 甲方确保该房屋消防安全设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安全标准，并督促物业服务单位做好公共区域的消防安全工作。乙方承诺不在该房屋内或公共区域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不私自改变供水、供电线路，不违规安装电器设备等。 

第十一条 乙方应积极配合甲方和物业公司对住房使用情况及住户有关资料的检查。 

第十二条 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时，甲方可书面通知乙方解除本合同（自通知书送达乙方之日起解除）。 

1、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公共租赁住房的； 

2、因就业、房产、收入等情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申请条件不主动退出的； 

3、将房屋转让、转租、出借、从事其他经营活动，或者用于违法活动的； 

4、擅自装修或者改变房屋结构的； 

5、累计6个月以上未交纳租金的； 

6、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以上未居住的（以房屋所在小区物业服务公司或其他管理方的记录为准）；

7、违反房屋使用规定且情节严重的其它行为。

第十三条 本合同终止或解除后，乙方应在7日内腾空该房屋，并通知甲方验房验收及办理水、电、煤气、有线（数字）电视、电话、宽带费用等交接事项。验收时发现房屋及附属设施、设备有损坏或丢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 

第十四条 乙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本合同有关约定，且不腾退房屋的，甲方有权单方收回房屋。乙方在房内的物品，甲方可在公证机关的现场监督下，进行清点、腾空，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十五条 在本合同期满后，乙方如需续租，应在本合同期限届满前一个月内，按有关规定办理续租手续，并书面告知甲方。 

第十六条 甲、乙双方按本合同约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如遇国家或地方政府法规政策调整，本合同与之有抵触的部分，以调整后的法规政策为准。 

第十七条 其他约定事项： 

1、租赁期间，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本合同自动终止，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2、乙方在租赁合同期内，因经济条件改善、收入水平提高而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享受条件的，或购买（含购买经济适用住房）、受赠、继承其他住房的，应在三个月内退出公共租赁住房保障。 

3、租赁期间乙方自愿退出公共租赁住房时，可提前向甲方申请终止本合同，双方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关费用的结算。

4、甲、乙双方共同遵守，如有违约按照《霍邱县廉租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并轨管理办法》 规定，由违约方承担一切责任和处罚。

第十八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房管中心住房保障服务股、物业公司各执一份，均具同等效力。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签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合同订立日期：  年   月   日

